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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秘书处香港秘书处香港秘书处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行政专家组裁决行政专家组裁决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案件编号案件编号案件编号.      HK-1600896 

投诉人投诉人投诉人投诉人: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被投诉人被投诉人被投诉人 :    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争议域名争议域名争议域名争议域名 :    <大疆创新大疆创新大疆创新大疆创新.com> 

  

 

1. 当事人及争议域名当事人及争议域名当事人及争议域名当事人及争议域名  

 

本案投诉人为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南四道 18 号

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西座 14层。 

 

被投诉人：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建业北区 5

栋 3单元 406。 

 

争议域名为〈〈〈〈大疆创新大疆创新大疆创新大疆创新.com〉〉〉〉,由被投诉人通过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号 30楼 3001。 

 

2. 案件程序案件程序案件程序案件程序 

 

2016 年 9 月 6 日，投诉人根据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于 1999 年

10 月 24 日批准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政策》），和由 ICANN 董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批准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规则》），及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起生效的《ADNDRC 关于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补充规则》

（《补充规则》）的规定，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香港秘书处(以下

简称 “中心”) 提交之中文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2016 年 9 月 7 日，中心向争议域名注册商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传送请求

协助函，请求提供其 WHOIS 数据库中有关本案争议域名的信息。并请求对以上争议

域名进行锁定，而且不会在域名争议解决期间或程序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转移至

其他持有人或注册商。该邮件抄送给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2016 年 9 月 8 日，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以电邮回复中心，确认本案争议

域名是由其提供注册服务，争议域名持有人为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

投诉书上的被投诉人“li huashan”祗是联系人。 



Page 2 

 

2016年 9月 23日中心向投诉人发出投诉修改形式缺陷通知。投诉人于 2016年 9月

26 日对投诉书上的被投诉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从“li huashan”改为深圳南方创富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9 月 26 日，中心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发出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

根据《政策》及《规则》的规定于 20 天内提供答辩，并同时转发投诉书及所有附件

材料。该邮件抄送投诉人、争议域名注册商和 ICANN。被投诉人的自动回复电邮于

2016年 9月 26日确认收妥。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中心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确认在规定的答辩时间内没有收到被

投诉人的答辩书。该邮件抄送被投诉人。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中心向双方当时人及周慧文女士传送专家确定通知，指定周慧

文女士为本案独任专家，审理题述域名争议案。 

 

3. 事实背景事实背景事实背景事实背景 

 

本程序中的投诉人是: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人地址是广东省深圳市高

新南四道 18号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西座 14层。 投诉人指定何放为其授权代理人，

其联络地址是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999 号环贸广场写字楼一

期 17层。 

 

被投诉人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于 2016 年 6 月 11 日申请注册了本案

争议域名〈大疆创新.com〉；有效期至 2019年 6月 11日。 

 

4. 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主张 

 

A. 投诉人 

 

投诉人的主张如下： 

 

根据《ICANN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规定，投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必

须举证证明以下三种情形同时具备﹕ 

 

(i)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或服务标记相同或极其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且 

 

投诉人在 2012 年 11 月开始就“大疆创新”标识于第 7, 9 及 12 类在中国申请了

注册商标，并于 2014年 5月获得核准注册。      

                           

争议域名的识别部分“大疆创新”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com 属于通用

域名部分，比较时一般不予考虑。 

 

因此，争议域名极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争议域名系投诉人注册，或与投诉人间存

在某种商业上的联系，进而引起误认和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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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被投诉人和投诉人之间无任何关联，投诉人从未授权被投诉人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疆创新”标识或商标。 

 

同时，投诉人在中国商标网及搜索引擎上查询，也未发现被投诉人对“大疆创

新”享有注册商标或其他民事权益。 

 

根据投诉人对于被投诉人官方微博所发布的信息查询，未见其与域名有任何关

联。 

 

因此，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    

 

(iii) 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恶意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根据"WIPO Overview 2.0" 3.2条，以及 Advance Magazine Publishers Inc. and Les 

Publications Condé Nast S.A. v. ChinaVogue.com WIPO Case No. D20050615中，专

家组提到即使域名被消极持有，综合相关因素，也可说明被投诉人的恶意，其

中包括投诉人商标的知名度，被投诉人是否对争议域名拥有合法权益等因素。

投诉人认为综合以下因素，被投诉人系恶意抢注域名： 

 

1. 投诉人的商标并非通用词汇，且具有高知名度 

 

“大疆创新” 整体系一个臆造词汇，并非常用汉语词汇，没有通用含义。其由来

是取自于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称。 

 

在争议域名注册前，投诉人的“大疆创新”标识已经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在相关市场上与投诉人之间建立了唯一的对应关

系。 

 

2. 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位于同一国家区域，应推定其知晓商标的存在 

 

被投诉人与投诉人都位于深圳，且深圳本地报刊大量报导过投诉人的新闻，被

投诉人应当知晓投诉人权利的存在。 

 

被投诉人注册域名在 2016 年 6 月，系投诉人商标注册以及商誉积累之后再申

请注册，显然是为了利用投诉人积累的商誉。 

 

被投诉人在对争议域名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仍将该域名注

册，这事实本身已具有恶意。 

 

3. 被投诉人关联人也注册其他“大疆创新”域名 

 

投诉人发现，被投诉人深圳南方创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注册了  “大疆创

新.cn”。并且投诉人通过对被投诉人的邮箱进行反查，也发现了其注册了很多

以 tao结尾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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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投诉人对注册域名之后至今已未使用，消极持有域名 

 

被投诉人于 2016年 6月 11日注册争议域名，投诉人 9月 5日发现该争议域名

仍未被使用。 

 

在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诉朱雷雷的裁决（DCN-1500612）中，专家组

认为，“恶意使用”概念不限于积极行为，不作为也属此列，理由在于虽然现在

争议域名上没有建立任何可供访问的网站，但难免被投诉人会使用争议域名建

立网站，有关网站将会使公众误认是投诉人设立的网站，或者是与投诉人有

关。由此裁定被投诉人这种消极持有也构成“恶意使用域名”的行为。 

 

综上，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注册以及使用域名具有恶意。 

 

B.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并没有提交答辩书。 

 

5. 专家组意见专家组意见专家组意见专家组意见 

 

根据《ICANN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当

得到支持﹕ 

 

(i)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或服务标记相同或极其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且 

(ii)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 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投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必须举证证明以上三种情形同时具备。 

 

A) 关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权利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混淆

       性相似 

 

基于投诉人所提出的证据，专家组作出以下的事实认定: 在争议域名注册日(2016

年 6 月 11 日)以前，投诉人已早于 2014 年在中国获得“大疆创新”在第 7, 9,及 12

类的商标注册。参考过投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之后，专家组认为投诉人通过广泛宣

传、使用，对 “大疆创新”是享有民事权益。争议域名“大疆创新.com”与投诉人的

企业名称及注册商标是没有分别，而“.com”祗是网缀。因此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

与投诉人的商标“大疆创新”是相同的。 

 

B)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被投诉人并没有提交答辩书，也没有发现其他表明被投诉人具有合法权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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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是否具有恶意 

 

鉴于投诉人在争议域名注册登记之前，早于 2014 年 5 月已在中国获得与争议域

名相对应的商标注册。专家组同意争议域名并非常用汉语词汇，没有通用含义，

其由来明显是来自投诉人名称，亦考虑过“WIPO Overview 2.0” 第 3.2条，《ICANN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b 条规定及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该争

议域名的注册行为是具有恶意。 

 

 

 

6. 裁决裁决裁决裁决 

 

基于以上分析，专家组认为，在本案中《ICANN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

规定的三项条件均得到满足，因此专家组裁定支持投诉人的投诉请求，将争议域名 

<大疆创新.com >转移给投诉人。 

 

 

 

 

 

 

独任专家组：周慧文 

 

日期:  2016年 10月 31日 


